
编制，明文规定各单 位都不 得超编 配 车。对超 编的

车，一律没收由财政局统一处理。我们认为，应该由

省级控办负责，全省内统一规定出那些单位可配车及

配车的数额、档次，以防各地各行其政。

制止各系统条条下指标现象。目 前，在小汽车的

指标管理上的难点之一，就是各系统的上级业务主管

部门下达的汽车指标。这样以 来，各系统下达的汽车

指标、不仅打破了各级财政的控购管理目标，冲击了

汽车定编管理，而且给各级财政 造成很大的 压力。因

此，在小汽车指标问题上，应该改变目 前这种多头开

口子的混乱局面，而由控购部门一 家进行管理。

二、实行小汽车经费定额管理办法。

财政部门在年初核定各单位的经费包干 指标时，

要单独明确汽车费用专项指标（大修、中修费除外）。
具体的作法可采取“基本标准加 补助”的办法。在一

个地区内，由财 政部门根 据车型、车 况分成几个级

次，核定出一个统一的单车费用指标（基本标准），

然后对重点用车单位：如党政 机关、公检法等单位，

在基本标准上再加上一定的补助。对于分配的经费指

标，实行结余 留用，超支不 补。

三、建立健全用车制度，加强车辆维修管理，节

减日常开支，从车辆“用”与“修”两个具体环节上

采取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

（一）各单位要指定专人 负责汽 车管理，建立健

全用车制度，改变过去那种不论事大事小，不论里程远

近，致使汽车“到处乱跑”的局面。实行单位内部用

车目标管理责任制，由该车管理人员统一调剂使用，
提高用车效率。同时，改变过去私人用 车不严的局面，

对私人用车实行严格的收费制度。

（二）对小汽车的维修管理实行定点、定额的管

理办法。充分发挥财政的监督作用，杜 绝各种铺张浪

费和假公济私的行为，可考虑对行政事业单位的 汽车

维修由财政部门确定几个定点维修厂家的办法。维修

厂家的收 费标准 要明 码公布，要 使用统一的收费票

据，并在票据上注明维修的具体项目，以 便于财会部

门的监督核审，防止弄虚作假。财政部门对各单位汽

车维修费要实行全年定额 管理，超支 不补，结余留用

的办法。

简
讯全国 农垦企业财务工作会议 在广 州 召开

财政部、农业部于1990年12月下旬在广州市郊区

共同召开了全国农垦企业财务工作会议。出席 会议的

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农业、

农垦厅（局）的部分厅（局）长、主管农 业财务的处

长和经办同志，有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还有部

分高等院校及新闻单位的同志，共280人。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 七 五’期间农垦

企业财务工作；交流农垦企业深化改 革、财 务包干、

增收节支、扭亏增盈等方面的经验；根据中央确定的

进一步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和全国财政工作会

议精神，研究1991年以及整个 “八五”期间农垦企业

财务包干 强化管理、提高效益的措施，促进农垦经

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更好地发挥国营经济的

主导、示范作用。会上，代表们对照检查了 《 关于抓

好农垦企业扭亏增盈工作和加强资金管理的意见》 的

执行情况，讨论修改了 《关于“八五”期间 农垦企业

财务包干的几项规定》 、 《关于加强储 备基金管理和

试办农业保险的意见》 和《关于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

处对农业部直属垦区财务管 理 监 督 职责问题》 等文

件。

会议期间，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农业部 副部长

王连铮作了工作报告。项副部长在讲话 中 宣布：“八

五”期间农垦企业继续实行财务包 干，“八 五”前两

年，全国算总帐，国营农垦企业的包干亏 损补贴指标

仍维持1990年水平不变， “八五”后三年， 包 干亏损

补贴总指标要适当减少，其中有上交财政利润任务的

单位上交任务要有所增加，以体现对国 家多做贡献的

精神。王副部长在讲话中指出，为执行好“八五”包

干办法，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即 要明确企业和

职工对国家的责任，要处理好当前与长远、局 部与全

局的关系，要正确处理生产、分配、 积累、消费的关

系，要正确处理包与管的关系。

这次会议开得生动活泼，气氛热烈，达 到了预期

目的。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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